	申請人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奉准留職停薪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擬申請復職日期
	年      月      日

	提前復職原因

（無則免填）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組長

（系所主管）
	秘書
	單位主管

（院長）

	
	
	
	

	人事室審核意見：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秘書室
	
	校長批示
	

	備    註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7條規定：
（第一項）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法律別有規定外，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但其留職停薪屆滿前原因消失後，應即申請復職。
（第三項）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三十日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第四項）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應於原因消失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應於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如未申請復職者，服務機關應即查處，並通知於十日內復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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